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研通字〔2015〕24号 

 

关于做好 2015-2016 学年第一学期 

研究生老生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各位研究生同学： 

我校 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将于 9月 7日起正式上课。根据国

务院放假安排，我校研究生老生的注册时间做相应调整，由原定 9 月

4日（周五）调整到 9月 6日（周日）。现就注册工作通知如下： 

一、注册对象 

我校 2015年春季及以前入学的学历教育研究生均应到校注册，以

下两种情况除外： 

1、注册日当天处于休学、保留学籍、联合培养状态（以 研究生

教育管理系统显示“审核通过”为准）的研究生不必注册，但应于上

述状态结束时及时办理复学等手续； 

2、注册日当天处于短期出国（境）交流状态的研究生不必注册，

但应于返校后及时到院系或研究生院注册。 

二、注册时间地点与基本要求 

1、注册时间：9月 6日上午 8:00—11:30，下午 1:30—5:00 

2、注册地点：学籍所在院系的研究生管理部门 

3、基本要求：研究生应携带好学生证，自行前往注册。任何个人

均不得代替他人注册。 

三、特殊情况注册 

（一）因故不能于 9月 6日当天注册、但 9月 20日之前可以到校

的研究生，应提前向学籍所在院系请假并申请暂缓注册。 

1、办理程序 

（1）研究生填写《暂缓注册申请表 A》（附件 1），如实说明事由，

由本人导师和院系分管领导分别审核批准后，9 月 6 日前交院系负责

注册的部门留存。 



（2）研究生到校后，及时持本人学生证到所在院系办理注册。 

2、相关说明 

部分院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上课时间为周末。对于这类学生，经

研究生院同意，院系可在学生到校上课日集中办理注册，学生不必另

行提交暂缓注册申请。但注册时间不得晚于 9月 20日。 

（二）因故不能于 9月 20日前注册的研究生，应提前向研究生院

请假并申请暂缓注册，但注册时间不得晚于 10月 16日（即请假时间

不得超过下学期教学周的三分之一）。 

1、办理程序 

（1）研究生填写《暂缓注册申请表 B》（附件 2），如实说明事由，

由本人导师和院系分管领导分别审核后，9 月 6 日前交院系负责注册

的部门备案。 

（2）院系于 9 月 11 日前将《暂缓注册申请表 B》统一交研究生

院培养办公室审核批准。 

（3）研究生到校后，及时持本人学生证和相关证明材料到研究生

院培养办公室办理注册。注册地点：校内 8号楼 127室。 

2、相关说明   

10月 1日以后注册的研究生不发给 9月份生活津贴，以下两种情

况除外： 

（1）由导师指派到外地参加科研工作的研究生，本人如实说明科

研项目和参与工作情况，经导师和院系分管领导签字认可属实，注册

时一并提交给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2）在境外短期访学的研究生。 

（三）因故不能于 10月 16日前注册的研究生，除上述在国内其

他地区参加科研工作、在境外短期交流两种情形外，应当办理休学手

续。 

（四）确因经济困难不能按时缴纳学费的研究生，应当向院系如

实说明原因，并承诺尽早缴纳学费。院系可根据实际情况准予注册。 

四、对于院系的工作说明和要求 

1、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的注册权限开放安排： 

（1）9月 6日至 9月 20日，院系受理注册申请； 

（2）9月 21日至 10月 16日（国家法定假日除外），研究生院受

理注册申请； 



（3）10月 17日起，原则上不再受理注册申请。 

2、院系 9月 6日在管理系统中办理注册时，应对未按时注册的研

究生分别说明情况：申请暂缓注册的，写上申请理由；未申请暂缓注

册的，注明“未请假”。 

3、院系集中办理研究生注册时，应将有往返乘车优惠需求研究生

的学生证收齐，9月 30日前由专人统一送到研究生服务中心（8号楼

119室）为优惠磁条充值。 

4、办理注册手续是学校学籍和学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学

生维持、延续其学籍的必要程序，也是学校管理工作的需要。各院系

应予以重视，通知并督促在读研究生按上述要求办理学期注册手续。

对于开学两周后仍未注册的研究生，院系应逐一排查并说明原因；无

正当理由的，可按《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予以退学。 

4、研究生院届时将统计并发布各院系的注册日当天注册率和开学

两周注册率。 

医科研究生老生的学期注册工作，由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办公室统筹安排。 

联系电话：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65642678 

 

附件 

1、复旦大学研究生暂缓注册申请表 A 

2、复旦大学研究生暂缓注册申请表 B 

 

研究生院 

2015年 6月 29日 

 

 



复旦大学研究生暂缓注册申请表（A） 

学号  姓名  导师姓名  

院系  学制 年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及邮编  

申请理由（如实、详细填写理由，并说明预计注册时间）：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原因是否属实，是否同意请假并暂缓注册。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是否同意请假并暂缓注册。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研究生因故不能在学校规定的注册日注册，申请于两周内注册的，填写本表，提前报导师和院系

分管领导审核批准，交院系负责注册的部门留存。到校后持本人学生证到所在院系注册。 

2、研究生应如实、详细填写“申请理由”，如有必要应附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处于延期

阶段但尚未办理学籍变动手续的研究生，应同时提交延期毕业申请。 

3、导师和院系分管领导对研究生的申请理由进行核实；对于无正当理由的进行批评教育，不予批准。 

4、如果研究生尚未确定导师，“导师意见”栏由所在学科点负责人或院系授权的其他老师签署意见。 

5、《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相关条款： 

“每学期开学时，研究生应当在学校规定日期内到所在院系办理注册手续。因故未能如期注册者，

应当履行暂缓手续。” 

“研究生不能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应当事先请假并获得批准。未经批准而缺席者，

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逾期两周未注册者”及“未经请假离校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

活动的”，可“予以退学”。 



复旦大学研究生暂缓注册申请表（B） 

学号  姓名  导师姓名  

院系  学制 年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及邮编  

申请理由（如实、详细填写理由，并说明预计注册时间）：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原因是否属实，是否同意请假并暂缓注册。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是否同意请假并暂缓注册。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是否同意请假并暂缓注册。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研究生因故在开学两周内仍不能到校注册的，填写本表，于学校规定的注册日之前报导师和院系

分管领导审核，交院系负责注册的部门转报研究生院批准。到校后，持本人学生证及相关证明材料到研

究生院培养办公室（8号楼 127室）申请注册。 

2、研究生请假和暂缓注册时间不得超过学期教学周的 1/3，否则应办理休学手续。 

3、研究生应如实、详细填写“申请理由”，如有必要应附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弄虚作假。 

4、导师和院系分管领导对研究生的申请理由进行核实；对于无正当理由的进行批评教育，不予批准。 

5、如果研究生尚未确定导师，“导师意见”栏由所在学科点负责人或院系授权的其他老师签署意见。 

6、《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试行）》相关条款： 

“每学期开学时，研究生应当在学校规定日期内到所在院系办理注册手续。因故未能如期注册者，

应当履行暂缓手续。” 

“研究生不能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应当事先请假并获得批准。未经批准而缺席者，

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逾期两周未注册者”及“未经请假离校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

活动的”，可“予以退学”。 


